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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营业税落实优惠政策(1月6日)

文章作者：

  《国际金融报》消息，财政部与税务总局昨日发布通知，对涉及证券期货交易所以及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的部分营业税税收政策进行调

整。 

  这些政策包括：准许证券以及期货交易所代收的证券和期货交易监管费从其营业税计税营业额中扣除；证券公司为证券交易所代收的证

券交易监管费、代理他人买卖证券代收的证券交易所经手费、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代收的股东账户开户费等费用准许从其营业税计税营

业额中扣除；准许期货经纪公司为期货交易所代收的手续费从其营业税计税营业额中扣除。 

  证券期货公司为交易所代收的手续费不能从其营业税中扣除，这一政策曾遭到企业以及学者的质疑。由于各地税收部门在政策执行中的

差异，事实上，北京的期货公司早已经在上缴的营业税计税金额中扣除了为交易所代收的手续费。 

  一德期货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期货公司最关心的是“所得税统一纳税”的问题。由于各营业部收益不同，一部分亏损一部分盈利，虽然

这些营业部都没有独立法人的资格，但各地税收部门还是对营业部分别征收所得税。因此即使整个公司在统一报表后出现亏损，但盈利的营

业部还需要上缴大量所得税。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证券公司。所得税统一纳税问题对于证券和期货公司来说更为迫切。自从国务院出台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九条意

见”以来，相关部门组成了六个工作小组负责具体落实，其中“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是小组之一。 

  税务总局表示，此次税收政策的调整正是为落实“国九条”而出台的资本市场营业税优惠政策。这些政策自今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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